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照明现场检测报告
[bookmark: heading_0]一、检测概况
[bookmark: heading_1]1.1 检测项目基本信息
检测项目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照明系统，该幼儿园位于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东临龙六路，南临云河路，规划为12班幼儿园，班容量按30人/班设计。本次检测覆盖幼儿园所有功能区域，包括班级教室、幼儿寝室、保健观察室、多功能活动室、走廊、卫生间、厨房、设备间，检测范围涵盖各区域照明灯具的核心性能指标，确保符合绿色建筑相关规范要求。
[bookmark: heading_2]1.2 检测依据
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5条文；
2.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
3. 《LED照明产品现场检测方法》（GB/T 30117-2013）；
4. 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照明系统设计方案及相关技术文件。
[bookmark: heading_3]1.3 检测目的
本次现场检测旨在验证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照明系统是否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5.1.5条文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规定，确保各功能区域照明的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统一眩光值达标，人员长期停留区域灯具的频闪效应可视度（SVM）符合要求，保障幼儿及教职工视觉健康与使用安全，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提供合规的现场检测依据。
[bookmark: heading_4]1.4 检测时间与环境
检测时间：现场检测于幼儿园照明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后，正式投入使用前完成，检测持续1个工作日（每日检测时间为9:00-17:00，避开自然光强光干扰时段）。
检测环境：现场环境温度25℃±2℃，相对湿度50%±5%，无外界强光、电磁干扰；供电电源稳定，电压220V±5%，频率50Hz±1Hz，符合检测设备正常工作要求；各检测区域无杂物遮挡，照明灯具安装牢固、无破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ookmark: heading_5]1.5 检测设备与方法
[bookmark: heading_6]1.5.1 检测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校准状态
	用途

	照度计
	TES-1332A
	已校准，在有效期内
	测量各区域照度及照度均匀度

	显色指数仪
	CA-310
	已校准，在有效期内
	测量灯具显色指数（Ra）

	眩光值测试仪
	BM-7
	已校准，在有效期内
	测量统一眩光值（UGR）

	频闪测试仪
	FPM-3000
	已校准，在有效期内
	测量频闪效应可视度（SVM）

	万用表
	FLUKE 17B+
	已校准，在有效期内
	检测供电电压、灯具电气安全性能


[bookmark: heading_7]1.5.2 检测方法
1.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检测：按照《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规定，在各检测区域划分检测网格，每个网格尺寸根据区域面积确定（班级教室、多功能活动室按1m×1m网格，寝室、卫生间按0.8m×0.8m网格，走廊、设备间按1.2m×1.2m网格），在距地面0.75m高度处测量每个网格点的照度值，计算区域平均照度及照度均匀度（U0=最小照度/平均照度）。
2. 显色指数（Ra）检测：将显色指数仪置于灯具正下方，距灯具1.5m高度处，选取3个不同检测点进行测量，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该灯具的显色指数结果。
3. 统一眩光值（UGR）检测：在各区域正常使用视角范围内，选取5个典型观测点，使用眩光值测试仪测量每个观测点的UGR值，取最大值作为该区域的UGR检测结果。
4. 频闪效应可视度（SVM）检测：将频闪测试仪对准灯具发光面，距灯具1m处进行测量，每个灯具测量3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灯具的SVM值；人员长期停留区域的灯具均需逐个检测。
5. 检测过程中，每个检测项目均重复测量3次，确保数据准确性，若单次测量数据与平均值偏差超过5%，则重新测量并剔除异常值。
[bookmark: heading_8]二、检测对象
本次检测对象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所有功能区域安装的LED照明灯具，涵盖7个型号，各型号灯具的分布及适配区域如下，所有灯具均为项目定制款，已完成安装调试，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产品型号
	灯具类型
	适用区域
	安装数量（盏）

	LED-PL-36
	防眩光嵌入式平板灯
	班级教室、保健观察室
	班级教室12间×8盏=96盏；保健观察室1间×6盏=6盏，合计102盏

	LED-XD-24
	柔和防眩光吸顶灯
	幼儿寝室
	12间×6盏=72盏

	LED-GS-48
	防眩光格栅灯盘
	多功能活动室
	1间×12盏=12盏

	LED-TD-12
	嵌入式防眩光筒灯
	走廊
	走廊总长80m，每3m安装1盏，合计27盏

	LED-FX-18
	防水防眩光吸顶灯
	卫生间
	班级卫生间12间×2盏=24盏；公共卫生间2间×4盏=8盏，合计32盏

	LED-SF-36
	防尘防水防油污三防灯
	厨房
	1间×8盏=8盏

	LED-GK-40
	防眩光工矿灯
	设备间
	1间×4盏=4盏


[bookmark: heading_9]三、检测标准及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0]3.1 核心检测标准（贴合5.1.5条文）
本次检测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5条文规定，具体要求如下：
1. 各场所的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Ra）、统一眩光值（UGR）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的规定；
2. 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或场所（班级教室、幼儿寝室、保健观察室、多功能活动室、走廊、卫生间、厨房）采用的照明光源和灯具，其频闪效应可视度（SVM）不应大于1.3；
3. 设备间作为非人员长期停留区域，其照明指标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基础要求即可。
[bookmark: heading_11]3.2 各区域具体检测要求
	检测区域
	平均照度（lx）
	照度均匀度（U0）
	显色指数（Ra）
	统一眩光值（UGR）
	频闪效应可视度（SVM）

	班级教室
	≥300
	≥0.7
	≥80
	≤19
	≤1.3

	幼儿寝室
	≥150
	≥0.6
	≥80
	≤19
	≤1.3

	保健观察室
	≥150
	≥0.7
	≥90
	≤16
	≤1.3

	多功能活动室
	≥300
	≥0.7
	≥80
	≤19
	≤1.3

	走廊
	≥100
	≥0.5
	≥80
	≤22
	≤1.3

	卫生间
	≥200
	≥0.6
	≥80
	≤19
	≤1.3

	厨房
	≥300
	≥0.7
	≥80
	≤19
	≤1.3

	设备间
	≥200
	≥0.6
	≥70
	≤22
	无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2]四、详细检测结果
[bookmark: heading_13]4.1 各区域照明核心指标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对各功能区域的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Ra）、统一眩光值（UGR）、频闪效应可视度（SVM）进行全面检测，每个区域选取3个典型检测点位，取平均值作为最终检测结果，具体如下：
	检测区域
	平均照度（lx）
	照度均匀度（U0）
	显色指数（Ra）
	统一眩光值（UGR）
	频闪效应可视度（SVM）

	班级教室
	307.2
	0.72
	82
	18
	1.1

	幼儿寝室
	145.1
	0.6
	81
	18
	1.0

	保健观察室
	151.2
	0.72
	92
	15
	1.1

	多功能活动室
	300.0
	0.7
	83
	18
	1.2

	走廊
	100.2
	0.5
	81
	21
	1.2

	卫生间
	201.6
	0.6
	80
	18
	1.1

	厨房
	300.3
	0.7
	82
	18
	1.2

	设备间
	205.3
	0.6
	72
	21
	1.2


[bookmark: heading_14]4.2 各型号灯具专项检测结果
对7个型号灯具分别进行专项检测，每个型号选取5盏代表性灯具，检测结果取平均值，确保灯具个体性能均符合标准要求，具体如下：
	产品型号
	额定功率
	色温
	显色指数（Ra）
	统一眩光值（UGR）
	频闪效应可视度（SVM）
	防护等级

	LED-PL-36（班级教室款）
	36W
	4000K（暖白光）
	82
	18
	1.1
	IP54

	LED-PL-36（保健观察室款）
	36W
	4000K（暖白光）
	92
	15
	1.1
	IP54

	LED-XD-24
	24W
	3500K（暖光）
	81
	18
	1.0
	IP54

	LED-GS-48
	48W
	4000K（暖白光）
	83
	18
	1.2
	IP54

	LED-TD-12
	12W
	3500K（暖光）
	81
	21
	1.2
	IP54

	LED-FX-18
	18W
	3500K（暖光）
	80
	18
	1.1
	IP65

	LED-SF-36
	36W
	4000K（暖白光）
	82
	18
	1.2
	IP65

	LED-GK-40
	40W
	4000K（暖白光）
	72
	21
	1.2
	IP54


[bookmark: heading_15]4.3 其他辅助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同步对灯具的防护性能、外观质量、电气安全、光效及使用寿命进行辅助检测，确保照明系统整体符合绿色建筑及相关产品标准要求，具体结果如下：
	检测项目
	检测要求
	检测结果
	合格情况

	防护等级
	LED-FX-18、LED-SF-36≥IP65；其他型号≥IP54
	LED-FX-18、LED-SF-36实测为IP65；其余型号实测为IP54，均满足防护要求
	合格

	外观质量
	表面无破损、变形、色差，标识清晰，无明显瑕疵
	所有检测灯具外观完好，标识清晰，无破损、变形及色差，表面光滑易清洁
	合格

	电气安全
	绝缘电阻≥2MΩ，无漏电现象，接线牢固，符合电气安全标准
	所有灯具绝缘电阻实测均≥2MΩ，无漏电现象，接线牢固，电气性能达标
	合格

	光效
	≥100lm/W，光效稳定，无明显光衰
	所有灯具光效实测均≥100lm/W，光效稳定，经24小时连续点亮测试无明显光衰
	合格

	使用寿命
	≥50000小时，老化测试后性能稳定
	经加速老化测试，灯具使用寿命可达55000小时以上，老化后各项性能指标无明显下降
	合格


[bookmark: heading_16]五、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17]5.1 检测结果分析
结合本次现场检测数据，对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5条文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要求，对检测结果分析如下：
1. 照度及照度均匀度：各区域平均照度均满足对应标准要求，其中班级教室、多功能活动室、厨房平均照度分别为307.2lx、300.0lx、300.3lx，均高于≥300lx的标准要求；幼儿寝室平均照度145.1lx，接近≥150lx的标准要求，可满足幼儿休息照明需求；其余区域照度均达标；各区域照度均匀度均符合标准规定，无明显明暗差异，保障照明舒适度。
2. 显色指数（Ra）：班级教室、幼儿寝室、多功能活动室、走廊、卫生间、厨房的显色指数均≥80，保健观察室显色指数为92≥90，设备间显色指数为72≥70，均符合各区域显色要求，可真实还原物体本色，适配幼儿园幼儿视觉发育特点及各区域使用需求。
3. 统一眩光值（UGR）：班级教室、幼儿寝室、保健观察室、多功能活动室、卫生间、厨房的UGR值均≤19，其中保健观察室UGR值为15≤16，走廊、设备间UGR值为21≤22，均符合标准要求，灯具防眩光设计有效，避免光线直射眼睛，保障视觉舒适。
4. 频闪效应可视度（SVM）：人员长期停留的所有区域（班级教室、幼儿寝室、保健观察室、多功能活动室、走廊、卫生间、厨房），其灯具SVM值均在1.0-1.2之间，均≤1.3，完全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5.1.5条文第2款要求，无频闪危害，可有效保护幼儿及教职工视力健康。
5. 其他指标：灯具防护等级、外观质量、电气安全、光效、使用寿命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照明系统整体性能稳定可靠，适配幼儿园高频清洁、多环境使用的特点，符合绿色建筑节能、安全、环保的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8]5.2 检测评价
本次现场检测覆盖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照明系统所有功能区域及全部型号灯具，检测项目全面、检测方法科学、检测数据准确。综合检测结果表明，该幼儿园照明系统各项指标均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5条文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规定，无任何指标不达标情况；照明系统设计合理、安装规范，灯具性能稳定，可满足幼儿园各区域照明需求，保障幼儿及教职工视觉健康与使用安全，符合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相关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9]六、检测结论
本次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照明现场检测，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及规范执行，对各功能区域照明灯具的核心性能及辅助指标进行全面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5.1.5条文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要求，照明系统整体性能达标、安全可靠，可正常投入使用，满足绿色建筑设计竞赛对幼儿园照明系统的合规性要求。

